
去年 7 月， 上海市检察机关对一起 “套路贷” 案件进行公诉

市检察院表示， 为期一年

半的打击惩治 “套路贷” 专项

行动推进至今已近半年， 目前，

新发 “套路贷” 犯罪基本得到

遏制， 专项行动成效初步显现。

全市检察机关将进一步统一执

法标准， 对仍然存在认识分歧

的问题， 加强研究， 细化法律

适用和证据标准； 关注 “套路

贷 ” 犯罪的新变化 、 新动向 ，

研究特定领域、 针对特殊人群

的新型犯罪模式 ， 坚决遏制

“套路贷” 案件向租赁、 教育培

训等领域转移的势头。

源头治理方面， 市检察院

表示， 将在办个案的同时， 关

注案件中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

充分运用检察建议、 情况反映

等检察工作手段， 及时向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在推动问题解决、 机制完善中

贡献 “检察智慧”。 如去年针对

办案中发现的银行大额取现监

管、 房产信息查询中存在的问

题， 上海市检察机关就制发了

检察建议， 督促整改， 完善对

“套路贷” 违法犯罪活动的社会

防控体系。

“我们将用好审查权、 监

督权等检察职权， 从案件审查、

引导侦查取证、 深挖彻查犯罪、

加大追赃挽损等方面， 加大打

击惩治 ‘套路贷 ’ 犯罪力度 ，

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 杨永勤

说。

来自市检察院的数据显示，

2018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追捕

追诉到案的 “套路贷” 犯罪嫌

疑人 47 人， 并对 21 名 “套路

贷” 犯罪嫌疑人审查后增加遗

漏犯罪事实； 共监督立案 10 件

31 人； 对 3 件量刑畸轻的 “套

路贷” 案件提出抗诉或再审检

察建议， 其中 2 件已获改判。

同时， 上海市检察机关严

格核查线索， 高度重视 “套路

贷 ” 申诉 、 信访线索 ， 利用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 畅通群

众举报 “套路贷 ” 线索渠道 。

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督办 、

转办的案件， 市检察院采取检

察官、 部门主要负责人、 分管

检察长、 检察长层层把关， 确

保案件质量、 确保办案效率。

在 “破网打伞” “打财断

血” 方面， 全市检察机关坚持

全面、 整体审查， 查明犯罪的

组织性、 团伙性， 查明涉黑涉

恶犯罪事实， 依法认定犯罪集

团、 犯罪团伙和黑恶势力犯罪，

体现从严从重打击的政策导向；

坚持全链条打击， 严打幕后策

划者、 组织者和团伙犯罪的首

要分子。

追赃挽损时， 全市检察机

关不仅对显性的赃款坚决追回，

同时对隐性赃款加大甄别和追

回力度， 摧毁犯罪分子的经济

基础 。 如在查办黄某某等人

“套路贷” 案件中， 仔细甄别账

面资金， 将犯罪分子转移给他

人的 500 万元及时移送法院 ，

用于发还被害人。

大一学生小潘为了去旅游需

要借钱， 由此认识了债主张某。

令小潘惊讶的是， 张某并没有急

着催债， 反而还带着小潘吃吃喝

喝， 声称想和小潘交朋友， 于是

他和张某的关系慢慢亲近了。

一个月后， 张某提出想开一

家咖啡馆 ， 可以聘请小潘做领

班， 但是需要小潘出面帮忙去借

一笔钱。张某怂恿小潘向吴某、李

某等人借款。 在看过小潘的房产

证后，吴某便通过银行转账 40 万

元至他的账户上，取出现金后，吴

某等人直接拿走 25 万元，只剩下

15 万元给小潘。 而小潘将这 15

万元悉数交给了张某。

一个月后， 张某以暂时还不

出钱给吴某为理由， 让小潘向另

一放贷人顾某借款 25 万元。顾某

同样以行规为由让小潘写了 80

万元的借款，并通过银行转账 80

万元给小潘， 而小潘又将实际到

手的 25 万元悉数交给张某。

没想到， 随后顾某、 吴某两

批人马多次气势汹汹地上门向小

潘讨债， 分别讨要 80 万元和 40

万元。 小潘这才知道， 张某并未

把第二次从顾某处借来的钱还给

吴某， 他给不出那么多钱， 对方

便言语恐吓 、 侮辱 ， 甚至泼油

漆， 破坏门锁， 小潘一家每天在

心惊胆战中度过。

此时小潘父母已经将儿子借

款事实了解清楚， 他们发现中间

都是现金交易， 且有银行转账记

录， 猜想当中肯定有问题， 但苦

于暂时没有搜集到证据， 只能任

凭对方嚣张。

后来， 顾某居然将小潘起诉

至法院， 要求归还 80 万元借款。

2017 年，小潘又被吴某一伙人等起

诉至法院，不仅如此，小潘还发现自

家房子已经做了网签，被人出售，而

自己毫不知情。最终，忍无可忍的他

终于前往派出所报警。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认为

顾某、 张某、 王某、 吴某、 李某均

涉嫌诈骗罪， 顾某、 张某、 王某、

吴某等均被审查起诉。

“在主要作案手段的 ‘套路

贷’ 犯罪外， 一些新型 ‘套路’ 模

式正在涌现。” 市检察院第三检察

部主任杨永勤披露， 在现实中还出

现了 “套路贷 ” 犯罪形态不断变

化、 作案手段不断翻新的特点， 如

针对患者、 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实

施诈骗、 利用购车过程中支付定金

及提车等环节时间差实施诈骗、 借

款人与小贷公司勾结， 骗取出借人

钱款等。

大一学生向往“诗与远方”

却被“套路”

拒不认罪、 辩解多， 是 “套

路贷” 犯罪的又一特点。 有的案

件还出现了第一次未批准逮捕，

检方 “自行补充侦查” 最终完善

证据锁链的情况。

去年， 汪某、 陈某等人被公

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第一次提请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但

陈某作为出资人， 却因其本人拒

不供述、 同案犯均不指认、 被害

人不了解出资实情， 证实陈某主

观明知的证据不足， 检方因此对

陈某不批准逮捕。

该案是一个缩影。 据杨永勤

披露： “在 ‘套路贷’ 案件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相对较

低 。 2018 年 1 月以来 ， ‘套路

贷’ 犯罪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占起诉总人数的 18.22%，

相较于全市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适用率较低。” 杨永勤表

示， 这与 “套路贷” 案件案情复

杂、 犯罪嫌疑人辩解多、 不认罪

比例高有较大关系。

对陈某不捕后， 虹口检察院

继续引导公安机关， 对陈某涉案

证据进行查证。 通过梳理， 发现

陈某出资是通过丁某取现 、 转

款， 及时补充了丁某证言， 有效

指认陈某行为。 在补充了一系列

证据后， 虹口检察院建议公安机

关重新对陈某报捕， 并依法对其

批准逮捕。

同时 ， 在陈某参与 “套路

贷 ” 犯罪事实外 ， 通过串并案

件， 还另查明陈某诈骗另一被害

人 60 万元的事实。 虹口检察院

经审查， 以涉嫌诈骗罪对陈某提

起公诉。 2019 年 11 月， 虹口区

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

徒刑 10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 此外， 汪某等人也均被以

诈骗罪提起公诉。

“通过组织 ‘回头看’， 清

理积存案件成果显著。” 虹口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柳文彬说。

除该案外， 虹口检察院还同时对

一批案件进行 “回头看”， 目前，

公安机关重报批准逮捕 15 人、 移

送起诉 2 人。

此外， 检察官还通过民事、 刑

事审判数据的综合分析深挖犯罪线

索， 扩大战果。 如在另一起唐某等

人诈骗案中 ， 检察官通过 “天眼

查” 等 APP 查询发现犯罪嫌疑人

在本市曾多次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

讼 ， 初步审查认为手法与本案相

似， 有 “套路贷” 犯罪的嫌疑， 及

时向公安机关反馈线索， 并成功串

并线索， 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在全市层面 ， 2019 年 8 月 ，

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不捕不诉 “套路

贷” 案件专项评查 ， 对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办理的不捕

不诉 “套路贷” 案件全面自查， 同

时对存在公检认识分歧、 捕后改变

决定等情形的案件， 作为重点案件

交叉评查， 强化案件质量监管。 通

过评查， 对 13 件有继续补充侦查

可能的案件提出详细补查意见， 经

补充侦查有 2 人已重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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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昨公布打击“套路贷”犯罪“成绩单” 2年来373人获一审有罪判决

上海基本遏制新发“套路贷”犯罪

首次不捕、退侦无果

检察官激活自侦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开展专项行动半年来， 目前上海新发 “套路贷” 犯罪基本得到遏制。 昨天， 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公布 2 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打击 “套路贷” 犯罪 “成绩单” ———逮捕 432 件 879 人，

373 人获一审有罪判决， 82 人被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判处罚金 500 万元……

据悉， 去年 7 月起本市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打击惩治 “套路贷” 专项行动， 成效初步显

现。 市检察院表示， 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也仍然有 “硬骨头” 要啃， 全市检察机关正从案

件审查、 引导侦查取证、 深挖彻查犯罪、 加大追赃挽损、 源头治理等方面， 加大打击惩治

“套路贷” 犯罪力度， 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加大隐性赃款追回力度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坚决遏制“套路贷”

向租赁、教育培训等领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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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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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箭
邓继笑
晏瑞光
周具阳
李术平
何树杰
高小红
扬家顶
高司文
季葱女
罗先生
赵金香
陈凯凯
李桂明
谢耀普
范珂

肖胡秀
孙文翠
周敏捷
李连镇
夏飞

丁召刚
徐林森
顾扣元
梅小三
陈少华
吴惠华
唐彪

黄秋鹤
无名
赵珊
胡嗥

徐书兵
晏坤
金率
李东
罗力
熊伟

吕胜先
陈祖国
万良成
姜涛

袁贤民
王义豹
金如玫
梁卫龙
周华健
张思思
王子涵
彭冲

董茂海
许金龙
郭正熙
郁欣

胡亚丹
王霞

徐小勇
邢提福
李广轩
陈梦珍
卢宇

李易阳
杜森
钟平

翟义杰
无名
无名

施惠红
赵长红
余彪

杨俊琪
张铭

朱于常
陈居启
朱本亮
张小勇
张兴义
许启荣
陈少平
张启莲
胡有峰
彭云城
彭云城
李俊杰
陆春菊
李卫星
徐晴

刘艳发
韦聪

张学春
于丛奇
雷强

王国彬
钱肃平
李振南
胡惠梅
张桂芬
沈国伟
周娴媛
郭霜

张森森
杨文山
朱芳

史科星
扬绪怀
孟凡森
汪松林
陶乐

黄金梅
林煌钦
陈婷婷
李胜东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专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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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滑板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
其他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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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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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专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平衡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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